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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規費負擔與外加費用
本契約總價款不包含下列行政規費：
一、死亡證明。
二、冰存。
三、寄棺。
四、各地殯儀館。

五、火化場。
六、其他政府機關相關設施或私人設施使用項目。

囚甲方之要求，致服務項目、規格變動，或需服務地點超出乙方服務範圍時，所生之費用，另為約定之。

第七條 逾期處理

甲方應依約按時繳款，因故遲延付款或未繳款時，乙方同意給予甲方三十日之繳款寬限期，逾期並得對
甲方進行催告；若遲延給付分期款款項達兩期以上，經書面30日以上限期催告逾期仍未繳納者，乙方得
以書面通知甲方解除本契約。

前項情形，甲方已繳納款項，抵充乙方管銷費用及損害賠償。惟甲方巳繳納款項逾總價款百分之二十以
上部分，乙方應無息退還。

第二項但書情形，乙方應於解除契約後三十日內退還甲方。

第八條 預收款交付信託

自訂約日起，至被服務人死亡、契約終止或解除前，就甲方所繳納價款之百分之七十五，乙方應按月造
冊於次月底前交付信託業彰化銀行信託部管理，並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將信託財產目錄及收
支計算表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公佈，供甲方查閲。前項公布，均以乙方之網站為之。

對於前項交付信託之金錢，依信託本旨規定固以乙方為信託受益人，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為被服務人死
亡後之本契約履行、契約終止或解除外，乙方不得任意提領或動支。乙方將第一項價款交付信託機構或
中途更換信託機構時，應以前開網站之方式告知甲方。

第九條 意外豁免

甲方選擇分期給付之付款方式者，自本契約生效七日起，如被服務人於分期付款期間因意外事故肇致死
亡，乙方同意甲方要求乙方履行本契約時，得免繳自意外發生日起之全部未到期之期付款項；惟前述所
稱「意外事故死亡」不包括自然災害、戰爭、核能災變或甲方之非善意行為如自殺等事故死亡者。

甲方主張本項權利時，應檢具意外事故發生證明文件及檢察官、法醫開立之意外死亡證明書正本以供乙
方查驗。前項規定，僅限本契約原始締約人指定之被服務人發生意外事故死亡，且於意外事故發生前，
按本契約如期繳款者始有適用。本契約如有轉讓或繼承情事，該受讓人無前項規定之適用。

第十條 契約轉讓

甲方簽訂本契約後，得將本契約權利與義務轉讓與第三人。

前項情形，甲方應持本契約書正本偕同受讓本契約之第三人至乙方辦理轉讓登記以確保甲方權益，惟如
適知乙方執行服務時，雙方已於「轉讓紀錄欄」為轉讓之簽名或蓋章者，仍視同已生轉讓之效力。

第十一條 通知服務

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時，應即依本契約提供殯葬服務。乙方提供接體服務者，應填具「遺體接運切結
書」予甲方。

第十二條 專任服務人員

乙方履行本契約時，應指派專任服務人員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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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契約之完成及有效期閬

本契約於乙方履行全部約定之服務內容，並經甲方於「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 」 上簽字確認後完成。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契約履行完成時止。

第十四條 契約之檢視與修改

被服務人死亡前，以簽約日為基準日，甲方得每十年檢視本契約內容一次，並在總價款不變原則下，

變更服務項目或規格，乙方應配合辦理。

第十五條 同級品之替換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本契約所訂之殯葬服務項目或商品無法提供時，乙方應經甲

方之同意，以同級或等值以上之商品或服務替代之。

第十六條 廣告責任與自訂服務規範不得牴觸本契約

乙方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甲方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文宣與廣告均視為契約內容之

一部分。乙方自訂之殯葬服務相關規範，不得牴觸本契約。

第十七條 服務範圍

本契約服務範圍以台灣本島之公有殯儀館或乙方及甲方自行提供之場地為限。甲方自行提供之服務地

點超過殯儀館為中心之方圓二十公里外，致使增添費用時，該費用由甲方負擔。

第十八條 契約解除、終止與退款

甲方自本契約簽訂日起十四日內（含國定例假日）得以書面向乙方辦理契約解除。本契約一經解除，

乙方應於三十日內無息退還甲方已繳付之全部價款。

本契約簽訂逾十四日，甲方要求終止本契約時，乙方應於契約終止日起三十日內退還甲方全部價款之

百分之八十；甲方選擇分期給付者，退還甲方已繳付價款扣除契約總價百分之二十後之餘額。但乙方

已開始提供服務者，其費用應予扣除。

被服務人因空難、海難、戰爭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死亡，致乙方無法依本契約提供服務時，乙方同意

無條件終止本契約，並比照第一項規定退款。

甲方先於被服務人死亡時，如尚有甲方未付清乙方之餘款，甲方之繼承人得選擇是否願意繼續給付，

承擔契約。如無人繼續給付時，乙方得解除本契約，並退還甲方全部價款之百分之八十；甲方選擇分

期繳付者，退還甲方已繳付價款扣除契約總價百分之二十後之餘額。退款之歸屬，依民法繼承編之規

定辦理。

甲方係基於多層次傳銷之傳銷商身分與乙方簽訂本契約時，契約之解除、終止與退款依多層次傳銷管

理辦法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本契約以訪問買賣之方式成立者，適用消費者保護法有關訪問買賣之規定。

第十九條 其他約定

本契約提供服務前甲方身故者，甲方之法定繼承人如主張甲方為被服務人並請求乙方依本契約提供服

務，乙方不得拒絕。

第二十條 送達通知與資料保密

雙方或被服務人按本契約所為之通知辦理事項，如以書面為之時，均依本契約所載地址為準。如一方

遇有地址變更時，應即以書面通知他方；其因怠於通知致無法送達者，均視為已依本契約送達通知。

乙方因簽訂本契約所獲得有關甲方或被服務人之個人必要資料，負有保密義務。惟乙方得提供前開之

個人資料予本契約之信託機構作為製發憑證或受理甲方查詢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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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履約責任之轉讓

乙方經營權移轉時應通知甲方，甲方於接獲該通知後得選擇繼續或終止本契約，如甲方選擇終止本

契約，乙方應於契約終止日起30日內無息退還甲方已繳付之全部價款。

第二十二條 違約之處理

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被服務人死亡時起開始提供服務，經甲方催告仍未開始提供服務，或逾四小

時未開始提供服務，甲方得逕自以書面通知乙方解除契約，並要求乙方無條件返還巳繳付之全部價

款，乙方不得異議。甲方並得向乙方要求契約總價款二倍之懲罰性賠償。但無法提供服務之原因非

歸責於乙方者，不在此限。有關退款及懲罰性賠償款之歸屬，依民法繼承編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管轄法院

雙方均應本諸誠信履行本契約。如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合意由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二十四條 契約分存

本契約書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為憑，乙方不得藉故將應交甲方收執之契約收回或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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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85020

(02)2516-6250 (02) 2498-5900

法 定 代 理 人(一)： 法 定 代 理 人(二)：

樣
本



全更主命禮1�服務契灼B式
使用服務辦法（附件一）

♦茲為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提供生命禮儀服務契約〈以下稱本契約〉，並確保買受人

之使用權益，特訂定本使用服務辦法。

♦本公司應依通知人之指示，按本契約訂定之服務項目及政府相關法令規定履行本契約。

♦前項通知人之指示，不得違反政府法令、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通知人通知本公司提供壽終禮儀服務時，須告知下列事項，俾利辦理：

—丶服務地址。

二、身故者姓名、性別與年齡。

三、身故原因丶時間與地點。

四丶身故者宗教信仰。

五、與身故者關係。

運單予通知人；但遺體須先完成相關法定相驗手續。

得通知本公司提供壽終禮儀服務且持有本契約正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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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所指之壽儀服務，悉以契約所定之內容為準，如有增加或變更均屬更添服務，通知人應事先告

知本公司，並經本公司同意，始生更添之效力。

．通知履行時，因前項之更添指示，致生費用增加者，通知人應按本公司更添服務時之規定，補足增加

費用部分之差額。

．通知履行時，如因變更服務指示，致生費用減少者，通知人得經本公司同意，通知本公司補行提供相

當該等費用減少部分之服務，惟不得要求本公司退還滅少之費用。

·昇幘r--,

．本契約簽訂逾十四日，買受人要求終止契約時，本公司應於契約終止日起三十日內退還該消費者全部

價款之百分之八十；買受人選擇分期繳付者，退還該買受人已繳付價款扣除契約總價百分之二十後之

餘額。但本公司已開始提供服務者，其費用應予扣除。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無法獲致壽終禮儀服務者，通知人得解除本契約，本公司應無條件退還

買受人已繳納款項。

·扎f屠羆
L

·

．本契約於乙方履行全部約定之服務內容，並經甲方於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如附件七）上簽字確認後完成。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契約履行完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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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服務人員1名

禮儀服務人員1名

禮儀服務人員1名

接體車1輛(跨越縣市酌情加收費用)
十字被1件

禮儀服務人員1名

本公司展示陳列之契約火化棺(或同等級之火化棺)1具
神職人員1名(同殯葬彌撒或追思禮拜之神職人員)
壽衣:西装、(棉)中式壽衣或教會式壽衣任選1套

禮儀服務人員1名
乙級廳(含)以下高級花壇或配合當地現況同等級佈置、禮廳外牌、禮廳布幔、收禮檯、簽名檯佈置1式

黑袍孝服(租用)全數供應

胸花100朵

禮儀服務人員1名
高級靈車1輛(跨越縣市酌情加收費用)

本公司展示陳列之契約玉石骨灰罐(或同等級骨灰罐)含刻字、貼金、玉相鑲嵌

單程禮車1輛 (晉塔與奠禮地點跨越縣市酌情加收費用)

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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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更主命社1＆服務契灼B式
西式火化生命契約實施程序與分工（附件三）

·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專人接聽之臨終禮儀諮詢服務

·輔導協助相關證明文件 辦理

·本公司各項殯葬暨相關服務說明
·專業財稅與法律之諮詢或轉介服務

·二十四小時生命禮儀服務專線： 0800-044-044

·專業人員協助處理初終事宜

·安排接體及禮儀服務人員前往家屬指定之遺體存放地點，
並協助辦理各項手續

♦ 接運車輛抵達現場接運遺體

·安排遺體暫存冰櫃(或直接進行入殮)

·協助家屬 辦理 契約履行，並詳告廎約相關手續

'

·簡報服務內容、用品明細及相關應有権益

·配合家屬需求及民俗禮儀擇定各項儀式日期及流程

·根據需求及流程規劃，提供各項禮儀用品及相關添購資訊

·根璩逝者身份及家屬需求協助撰寫訃聞、並經家屬確認後付印

·依據儀式流程和協調結果，擬寫儀式流程表

·骨灰罐選用，並研議玉相、刻字及按金內容

·家屬提供文件，以供辦理各項公有設施之使用申請

·與家屬溝通協調儀式現場之整體設計

·各項籌 辦與儀式注意事項說明與提醒

·確實執行治喪協議之進度，並隨時固報家屬執行狀況

·儀式廳之整體佈置及悼唁物品擺設之建議與溝通

·完成儀式所需之物品準備與人員配當，請家屬確認
·代結算各項代墊與應付之政府規費

·提供治喪期間之相關諮詢服務

·與家屬最後確認儀式現場佈置及禮儀進行流程

·備妥壽材、壽器並將壽內各項用品擺飾妥當

·協助安排遺體淨身、更衣、化妝
♦引領家屬認 領遺體

·安排神職人員協同家屬進行各項入殮禮之儀式

·安排神職人員帶領家屬進行入殮祝禱

·安排樂隊或現場音效以營造整體氣氛

·安排主禮神職人員主持、協助儀式進行

·協助家屬安排悼唁親友的接待

·追思儀式依擬定流程進行

♦ 瞻仰遺容或現場致意

·依禮儀及現場環境進行大殮封棺儀式

♦紳職人員引導家屬隨扶柩人員將棺柩移至靈車

·靈車接運棺柩發引至 火葬場進行遺體火化

·安排服務人員於火葬場恭迎棺柩

♦ 神職人員引導家屬進行 火化儀禮

·協助家屬依禮除服

·安排人員撿骨封罐

·協助家屬參與撿骨封罐儀式並由家屬確認後領固

♦ 安排家屬乘坐禮車護送遺骨至安奉地點永久安息

·核對各項用品並結清相關費用

·設立客戶服務專線，受理各項相關後續服務

·提供諮詢服務

♦ 服務細節及順序依個案條件及家屬需求而有不同 ♦

二、接    體

一、臨    終一、臨    終

三、協 調

四、聯 繫

五、入    殮

六、奠    禮

七、火  化

八、關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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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516-6260

自醫院送返家中安息 :

須通知事故發生地點當地管區，並由當地管區連絡檢察官報驗及開立死亡證明書；若證明書
不足份數應至檢察官所屬地檢署開立。

應先決定逝者的遺體安置場所(殯儀館或自宅)。

死亡原因,若具感染性之法定傳染疾病，館內工作人員將不為遺體淨身、著裝、化妝，

遺體安置

行政法醫可由禮儀服務人員代為聯絡，但開立證明書的費用須由家屬自行支付。

逝者的照片(或底材)及準備製作訃聞之家屬名單。

如果逝者的遺體將移至殯儀館內冰存，館內相關重要規定:
2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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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0800-044-044 

(02)2516-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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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516-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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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寶軒生命禮儀服磅契的

1 轉讓紀錄櫚 I （附件八）

甲方及受讓人依本契約第十條辦理本契約相關權利羲務之轉讓，雙方

並於本轉讓記錄欄簽章，以資證明。轉讓程序完成後，受讓人關於本

契約之權利義務悉受乙方之保障。

日 期 讓與人簽章 受讓人簽章 乙方確認

批 ·註 · 櫚

樣
本



契約書加註 

條款內容 

甲乙雙方同意上開條款為新增者，除新增條款外，餘仍依本契約為準；

上開條款為修訂者，與本契約牴觸部份，以本欄之修訂條款為準。

樣
本



台北總部

金山園區

金 寶 軒

:

:

: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三段96號  

新北市金山區西湖里西勢湖18號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158號

(02)2516-6250

(02)2498-5900

(02)2516-6260

104069

208402

104071

www.memory.com.tw




